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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
“4·28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4 月 28日 13 时 57分许，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

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青阳站至徐霞客站高架区间施工现场发生

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名作业人员死亡，2名作业人员受伤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189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应急局、住建局和江阴市应急局 、消防、

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迅速赶赴现场，指导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

工作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和《无锡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市政

府令第 122号）的规定，无锡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副局长徐

孝力任组长，市应急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总工会和江阴市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，迅

速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根据事故调查需要，事故调查组聘请了 5

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，对该起事故的技术原因进行分析，

并提出技术分析报告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

的原则，通过认真细致的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检验检测和综合

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人员伤亡等情况，认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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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性质，明确了事故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

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。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发工程参建单位

1．建设单位：锡澄中车（无锡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锡澄中车公司”）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注

册地：江阴市大桥南路 39 号；注册资本：80000 万元整；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281MA20RA62XU；法定代表人：夏生祥；

经营范围：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PPP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

运营及维护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客运服务等。

2．施工总承包单位：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苏州中车公司”），2022 年 1 月苏州中车公司更名为江苏

中车城市发展有限公司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注册地：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

78 号锡东创融大厦 A 座 301-218；注册资本：30000 万元整；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1348477686；法定代表人：刘德欣；

经营范围：承接道路桥梁、隧道、基础设施、市政管理工程、轨

道交通工程等；具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。

3．专业分包单位：中铁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铁十九局六公司”）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注

册地：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香山路 7-101；

注 册 资 本 ： 105000 万 元 整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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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320213701345837U；法定代表人：周宝春；经营范围：建设

工程施工、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、公共铁路运输等，具建筑工

程施工总承包贰级、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。

4．施工监理单位：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西安铁一院监理公司”）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；注册地：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部云谷一期 13号楼 603

室 ； 注 册 资 本 ： 2000.0089 万 元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610131783553436A；法定代表人：周虹；经营范围：国内外

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等，具工程监理综合资质。

5．架桥机所属单位：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大方公司”）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）；注册地：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明晖路 1号；注

册资本：10422万元整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6147054431；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华。经营范围：设计、生产、销售自产的电站

辅机、施工设备、轮胎式运梁车；改造、维修、安装特种设备等，

具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。

6．劳务单位：辽宁砼鑫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辽宁砼鑫劳务公司”）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

资）；注册地：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盐场天鸿小区 09-02-01

门 市 ； 注 册 资 本 ： 1000 万 元 整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210804MA10PJM07J；法定代表人：高成。经营范围：劳务服

务、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、施工专业作业、建筑劳务分包等，具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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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劳务资质。事故中死者和伤者是该单位人员。

二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

事发工程为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，

该工程属于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PPP 项目的一部分。

2020 年 7 月 8 日，锡澄中车公司与苏州中车公司签订《无

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程 PPP 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将无锡

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PPP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锡澄轨道工程

PPP项目”）发包给苏州中车公司，合同价为玖拾亿捌仟叁佰零

叁万玖仟肆佰壹拾捌元整（¥9083039418.00）。锡澄轨道工程 PPP

项目已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，由无锡

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监管。

2020年 7月 30日，苏州中车公司与中铁十九局六公司签订

《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专业分包合

同》，将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节段梁架设工程（以下简

称“节段梁架设工程”）专业分包给中铁十九局六公司，工程范

围包括：南闸站至江阴南站区间、江阴南站至青阳站区间、青阳

站至徐霞客站区间、徐霞客站至堰桥站区间节段梁架设工程。合

同 价 为 贰 亿 陆 仟 柒 佰 伍 拾 捌 万 捌 仟 玖 佰 玖 拾 柒 元 整

（¥267588997.00）。

节段梁架设工程的监理单位是西安铁一院监理公司。按照监

理合同，西安铁一院监理公司负责锡澄轨道交通工程（高架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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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建及风水电工程的监理工作，合同总价为叁仟零玖拾叁万玖仟

贰佰元整（¥30939200.00）。

2021 年 9 月，中铁十九局六公司组织施工力量开始进行节

段梁架设工程的施工。节段梁架设工程项目部的主要管理人员

有：项目经理李某伟，具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（证件号码：

232700xxxxxxxx6018）和 B 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证书（证书

编号：苏建安 B（2018）0018936）；安全总监吴某，具 C 类

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证书（证书编号：苏建安 

C2（2019）0028671）；技术负责人徐某山；安全员有夏某柱（C 

类人员安全考核证书编号：苏建安 C1（2019）0031713）和史某

鹏（C 类人员安全考核证书编号：苏建安 C2（2021）0032330）

等。

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共租赁了 3 家单位的 5 台架桥机用于节段

梁架设工程的施工，3 家单位分别是新大方公司、秦皇岛天业通

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通联路桥机械技术有限公司。事发架

桥机是 4 号架桥机，所属单位是新大方公司。中铁十九局六公司

与新大方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签订了《节段梁架桥机租赁合

同》，租赁新大方公司的 2 台节段梁架桥机，合同价为柒佰叁拾

肆万叁仟壹佰柒拾壹元叁角捌分（¥7343171.38）。
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中铁十九局六公司与辽宁砼鑫劳务公

司签订《节段梁架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》，由辽宁砼鑫劳务公司

负责青阳站至徐霞客站、徐霞客站至堰桥站 3、4、5 号架桥机施

工范围的节段梁架设工序的劳务作业，作业内容为节段梁吊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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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、胶拼、孔洞封堵、过孔配合等节段梁架设的一切劳务作业，

合同价为贰仟贰佰柒拾玖万玖仟零伍拾元整（¥22799050）。

至事故发生时，节段梁架设工程已完成工程形象进度约

49.5%
（二）DP50/40 型架桥机过孔作业流程概述

事发架桥机为 DP50/40型，长 88m，重 476t，过孔作业流程

如下：

步骤一：架桥机 2、3 号支腿与主梁的顶紧装置松开，架桥

机准备过孔；2 号支腿后方拉缆风绳，架桥机 2、3 号支腿托辊

配合推动架桥机前行，第一次过孔到位；将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

两侧的横移油缸收缩，两段支撑下横梁对位，并用螺栓进行紧固；

支撑 1、4 号支腿，4 号支腿与梁面拉缆风绳。

步骤二：天车开至 3号支腿上方，连接吊具与 3号支腿，收

缩 3号支腿油缸，3 号支腿脱空，天车倒运 3号支腿到 2号支腿

后方支撑，解开吊具与 3 号支腿的连接；

1号支腿

2号支腿3号支腿4号支腿

2号支腿3号支腿4号支腿

1号支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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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三：天车开至 2号支腿上方，连接 2号支腿与吊具，天

车吊起 2号支腿纵移至距离 1号支腿约 2米处停下，用倒链葫芦

把 2号支腿增高接吊起；天车吊运 2号支腿穿过 1号支腿，放下

2号支腿增高节并固定，2号支腿在 1号支腿前方桥墩垫石支撑，

2 号支腿拉缆风绳于桥墩上。

步骤四：将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螺栓取下，解除 4号

支腿缆风绳，收缩 1、4 号支腿；将 1 号支腿支撑下横梁打开以

通过 2 号支腿；2、3 号支腿托辊配合推动架桥机第二次过孔，

到位后，顶紧 2、3 号支腿与主梁间楔形块；拆除 2 号支腿后方

缆风绳，架桥机过孔完毕。

三、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

根据节段梁架设工程项目部安排，4 月 28 日当天进行青阳

站至徐霞客站高架区间 142号桥墩和 143号桥墩之间节段梁架设

2号支腿1号支腿3号支腿4号支腿

2号支腿 1号支腿4号支腿 3号支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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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。节段梁架设工程施工现场由辽宁砼鑫劳务公司进行施工管

理，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。

6 时 30 分许，新大方公司架桥机操作员郭某涛、余某和辽

宁砼鑫劳务公司 10 名劳务作业人员到达施工现场，进行节段梁

架设的准备工作。辽宁砼鑫劳务公司班组长邓某昆负责施工现场

的组织协调，其他劳务人员按照分工进行节段梁吊装、移动、胶

拼、孔洞封堵、过孔配合等节段梁架设的劳务作业；郭某涛持有

架桥机操作证，负责操作架桥机进行过孔、吊装等作业；余某是

架桥机实习生，无架桥机操作证，负责做辅助工作。自 2021 年

9月节段梁架设工程开始施工至事故发生前，该班组的作业人员

已完成 43 孔节段梁架设。

7时许，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夏某柱和施工

员王某到达作业现场，进行作业指导和安全监督。

9 时 20 分许，郭某涛在架设好的梁面上通过无线遥控器操

作，开始进行架桥机过孔作业，其他作业人员通过对讲机与郭某

涛联系，进行辅助作业。此时架桥机 1、4 号支腿脱空，郭某涛

操控 2、3 号支腿托辊推动架桥机第一次过孔到位，劳务人员邓

某鹏、邓某祥和何某波在 142号桥墩上把螺栓插入 1号支腿两段

支撑横梁连接法兰的螺孔，随后邓某祥和何某波离开 142 号桥

墩，由邓某鹏拧紧螺帽。郭某涛操作架桥机使 1号支腿在 142号

桥墩墩顶支撑，然后操控 4号支腿在 3号支腿后方梁面支撑，并

固定 4 号支腿的缆风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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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时许，作业人员午饭后回到施工现场继续工作，班组长

邓某昆在地面指挥协调，邓某祥通过梯笼爬到架桥机的天车，整

理天车移动时的电缆。郭某涛操控天车倒运 3号支腿至 2号支腿

后方的梁面支撑，然后邓某鹏通过架桥机的梯笼爬到 142号桥墩

上进行观察。郭某涛操控天车要倒运 2号支腿到 142号桥墩墩顶

1 号支腿前方支撑，当天车倒运 2 号支腿运行至距离 1 号支腿 2

米左右时停下，此时何某波正通过架桥机梯笼，到 142号桥墩上

准备和邓某鹏一起吊起 2 号支腿增高节以便通过 1 号支腿。

13时 57分许，架桥机北端突然下沉并向北滑移，架桥机北

端撞到 141号桥墩后坠落至地面，将在 142号桥墩上作业的邓某

鹏压住；何某波被震飞落到地面，肺部挫伤；邓某林、邓某祥等

人随架桥机坠落，邓某林脚部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10 报警并拨打 119、120

急救电话，消防人员和 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，将受伤人员送至

904医院救治。市应急局、住建局和江阴市应急局、消防、公安

等相关部门立刻组织对被困人员邓某鹏进行救援。142号桥墩高

13.5米，架桥机重约 476吨，各救援单位和专家制定了救援方案，

积极进行营救，协调了 6台大型汽车起重机参与事故救援。4 月

29 日 14 时 10 分许，邓某鹏被救出，立即送往徐霞客医院，经

抢救无效死亡。

四、现场勘察情况

经现场勘查，架桥机总长 88m，桥墩高 13.5m ，架桥机北

端坠落在地面上，南端卡在 142号桥墩上，1号支腿已弯曲变形，



- 10 -

141号桥墩已倾倒，位于架桥机的下方，架桥机 3号支腿已与架

桥机分离，陷在泥土里。作业人员邓某鹏当时被压在 142号桥墩

和架桥机之间，如图 1 和图 2 所示。

图 1 事发现场倾倒的架桥机

图 2 事发现场倾倒的架桥机

1号支腿141号桥墩

3号支腿

4号支腿

2号支腿 142号桥墩

邓某鹏
被困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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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29 日，负责该起事故技术原因分析的专家组对事发现

场进行了勘查。事故调查组将 142号桥墩墩顶的混凝土垫石取样

送往无锡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，并于 5 月 30 日出

具了检测报告，检测报告中混凝土垫石强度为 63.9Mpa，符合要

求。专家组根据混凝土垫石的检测报告和现场勘查情况，查阅相

关资料进行技术分析，于 6月 9日出具了事故技术分析意见，表

明 1 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螺栓或螺母缺失是导致事故发生

的直接原因。

五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

邓某鹏，男，1991年出生，身份证号：530325 xxxxxxxx 101X，

户籍地：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清水村委会西流水村 359

号，事故中死亡，生前系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劳务人员。

何某波，男，1992年出生，身份证号：530325xxxxxxxx1035，

户籍地：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三台村委会新寨村 15 号，

事故中肺部有轻微挫伤，当天住院治疗，现已出院，系辽宁砼鑫

劳务公司劳务人员。

邓某林，男，1993年出生，身份证号：530328xxxxxxxx1552，

户籍地：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白水镇中心村委会向阳村 44 号，

事故中右脚背肿，未住院治疗，系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劳务人员。

（二）事故损失

本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2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89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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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其中：死亡赔偿及受伤人员救治费约 111万元，结构物和架

桥机损坏约 28 万元，应急抢险设备费用约 50 万元。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架桥机过孔过程中，作业人员邓某鹏违章作业，在架桥机 2

号支腿没有支撑到位的情况下，把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螺

栓或螺母拆除，1号支腿不能有效支撑架桥机重量，导致架桥机

北端下沉并滑移撞倒 141号桥墩后坠落至地面，邓某鹏被架桥机

压在 142号桥墩上致死，这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（详见

专家出具的事故技术分析意见）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 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对架桥机过孔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

失，这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
（1）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发现和纠正邓某鹏在架桥

机 2号支腿未支撑到位的情况下，把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

螺栓或螺母拆除的违章行为；

（2）对作业人员的督促不力，未能保证作业人员严格按照

施工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进行作业；

（3）未按照劳务分包合同的要求，为架桥机配备专业技术

人员，未制定现场值班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2. 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夏某柱对作业现场安全

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邓某鹏提前拆除架桥机 1号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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腿支撑下横梁固定螺栓或螺母的违章行为，这是本起事故发生的

原因之一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本起事故是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作业、辽宁砼鑫劳务公司

安全管理缺失、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安全管理人员监督不到位造成

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七、责任分析和处理建议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邓某鹏，男，31 岁，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劳务人员，架桥机

过孔过程中进行违章作业，在架桥机 2号支腿没有支撑到位的情

况下，把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螺栓或螺母拆除，导致事故

发生，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

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

赵某日，男，41 岁，辽宁砼鑫劳务公司总经理，是公司安

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也是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在节段梁架设工程施

工现场的总负责人，对节段梁架设工程督促、检查不力，未能发

现并纠正架桥机过孔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的事故隐患，应对本

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无锡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

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对架桥机过孔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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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发现和纠正邓某鹏在架桥机 2 号支腿

未支撑到位的情况下，把 1号支腿支撑下横梁的固定螺栓或螺母

拆除的事故隐患；对作业人员督促不力，未能保证作业人员严格

按照施工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进行作业；未按照劳务分包

合同的要求，为架桥机配备专业技术人员，并且未制定现场值班

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无锡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建议给予其他处理的单位

中铁十九局六公司虽已建立了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并对

作业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对作业关

键环节步骤进行了确认和验收，但是现场安全员履职管理不到

位。

处理建议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中铁十九局六公司作出相

应处理，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（五）建议给予其他处理的人员

1. 邓某昆，辽宁砼鑫劳务公司 4 号架桥机节段梁架设作业

现场班组长，对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发现和纠正作业人员未

按照施工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的事故隐患，应对本起事

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辽宁砼鑫劳务公司按照公司奖惩规定严肃处

理，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2. 夏某柱，中铁十九局六公司节段梁架设工程现场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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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，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存在薄弱环节，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

架桥机过孔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，应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

任。

处理建议：由中铁十九局六公司按照公司奖惩规定严肃处

理，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辽宁砼鑫劳务公司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

加强对架桥机过孔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工

作，并针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；同时督

促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；严格按

照合同的要求配备人员，并明确各类人员的安全职责，防止类似

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中铁十九局六公司应加强对建设工程的管理，督促安

全管理人员严格按照要求对作业现场进行监督；同时要加强对劳

务单位的管理，督促劳务单位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，规范

作业秩序，及时发现并排除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苏州中车公司要严格履行总承包单位的职责，加强对

分包工程的管理，定期对分包工程项目进行安全检查，对发现的

问题应当及时督促分包单位整改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
（四）西安铁一院监理公司要严格履行监理职责，加强对施

工现场巡视检查力度，切实督促施工单位履行法定职责，对发现

的问题应当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，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，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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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消除施工现场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五）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

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及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加大对建设工程的安

全监督检查，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；同时要举一

反三，加强对全市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管，督促各参建单位全面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切实消除事

故隐患，提高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PPP项目“4·28”一般

物体打击事故技术分析意见

“4·28”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8 月 8 日



- 17 -



- 18 -



- 19 -



- 20 -



- 21 -



- 22 -



- 23 -



- 24 -



- 25 -



- 26 -



- 27 -



- 28 -



- 29 -



- 30 -



- 31 -



- 32 -



- 33 -


